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单位

主要职能

    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的相关决

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开展民族宗

教理论、政策和相应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二）起草我市民族宗教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规定，负责督促检查落实情况和

宣传教育。承担民族宗教事务行政审批、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组织协调网络宗教事务管理，规范
网络宗教信息服务。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宗教工作相关职责。

    （三）负责推进实施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体系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少
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少数民族专项经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扶贫工作。

    （四）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清真食品生产销售的扶持和管理，落实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
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内地民族班的管理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对口支援工作。

    （五）依法保护全市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组织和承办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指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加强自身建设，依法依章开展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
    （六）依法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合法的宗教活动。

    （七）指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引导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
设，推动宗教团体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办理宗教

团体需由政府解决和协调的有关事务。
    （八）指导全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事项。

    （九）受省民宗委的委托，协助做好部分宗教院校的有关管理工作。
    （十）负责宗教方面的对外交流归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界开展对外

以及对港澳台的宗教交往活动。
    （十一）完成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一）机构设置：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组织人事处）、政策法规处

（综合督查处）、民族处、宗教一处、宗教二处。
    （二）人员配置：机关行政编制24名，实际用编人数行政人数24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958.05

财政拨款

小计 1958.05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958.05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539.34 1348.35

项目支出 349.5 609.7

民族工作经费 24 80

团体、场所补助经费 280 387

办公设备购置 1.5 4.7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宗教工作经费 21 66

宗教团体集中办公保障经费 5 10

委托业务费 8 37

培训费 10 25

中长期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大统

战工作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
国化苏州实践为重点，着力提高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有效防范化解民宗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

民宗领域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推动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年度目标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进我市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进一步发展，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质效。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精准服务，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苏州实践，持续

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重视强化宗教团体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建设，巩固从严治教、
崇俭戒奢教育成果，树立宗教界的良好形象，不断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五个认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45% ＝100%

预算偏差率 ≤10% ≤10%

结转结余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过程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机构建设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贯彻执行党中

央、国务院关
于民族宗教工

作的方针、政
策和有关法律

法规

法律法规工作

起草我市民族宗教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拟订相关政策规定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督促检查落实情况工作 我市对相关政策法规法律落实程度 较高 较高

宣传教育工作

举办宗教政策法规培训场次 ＝0场 ＝1场

全市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能力提升程度 较高 较高

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

培训合格率 ＞0% ＞90%

开展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场

次
＝0场 ＝1场

指导市民促会依法依章开
展工作

对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推动作用 较高 较高

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工作
群众满意度 ＞0% ＞90%

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次数 ＝1次 ＝2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教育

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班 ＝0场 ＝1场

推动民族文化体育事业 组队参加民族文化体育比赛次数 ＝1次 ＝2次

指导宗教团体
依法依章开展

活动，支持宗
教团体加强自

身建设

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
设工作

指导宗教团体数量 ＝6个 ＝6个

资金支出合规性 合规 合规

依法履行宗教
事务管理职

责，依法保护
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和合法的
宗教活动

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工作
举办安全工作培训场次 ＝0场 ＝1场

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次数 ＞3次 ＞6次

清真食品网点和传统清真
食品行业扶持工作

扶持清真食品网点个数 ＝0个 ＝1个

服务对象满意度 ＞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水平 提升 提升

宗教稳定率 ＝100% ＝10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少数民族群众满意度 ＞95% ＞95%

宗教界人士满意度 ＞95% ＞95%


